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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7 月 8 日 10 時 00 分 

二、地點：台電公司北部展示館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張處長欣 

四、出（列）席單位人員(敬銜略)：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羅億田、陳奕宏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林健華、謝慧萍 

新北市萬里區磺潭里里長：張宗基 

新北市萬里區崁脚里里長：郭清標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里長：郭嘉書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里里長：李建才 

新北市議員張錦豪金山服務處：李國昌 

    三石萬金愛鄉協會：許富雄、陳朝南、葉正廷、李菁桔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郭慶霖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劉志堅 

環境法律人協會：張譽尹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吳碧霜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 

原 能 會：李綺思、高  斌、吳景輝、何恭旻、何  璠 

周宗源、張明倉、嚴國城、黃議輝、張經妙 

吳文雄、林宣甫、莊宴惠、楊杰翰 

台電公司：許永輝、林調鈴、李平仁、宋錦鳳、范振璁 

          林志保、楊勝勳、劉  明、廖瑞鶯、張仁卿 

          魏昌錫、邱鴻杰、李長慶、黃榮富、葉素宜 

          張瑛俞、廖學志、呂世義、沈恆吉、楊偉義 



 2 

          林傑榮、許惠敏、葉久萱、游慧婷、李彥宏 

          蔡志維、劉家昌、陳佳均、陳韻如、沈君毅 

五、紀    錄：孫昌政 

六、主席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首先我謹代表原能會，

歡迎大家參加「核二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活動」。 

    原能會自 107 年 12 月收到台電公司提送的除役計畫後，

已依規劃組成專案審查團隊進行嚴格的審查作業。在審查期間

，原能會也在去(108)年 3 月辦理現場訪查活動及地方說明會，

傾聽地方及公眾多元的意見，作為審查的參考。經過這段時間

的審查作業後，原能會原規劃在今年 5 月期間再次辦理現場訪

查活動，向大眾說明審查情形並聽取地方寶貴的意見，但因為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決定延至今天辦理。雖然目前國內的疫

情已經趨緩，但還是要請大家配合電廠的防疫措施。 

    最後很感謝大家撥空參與今天的訪查活動，接下來就依今

天的活動議程，請台電公司先報告「核二廠除役規劃現況」，

原能會也會簡報「核二廠除役安全管制作業」，再由核二廠說

明今天現場訪查的行程後，即到現場參訪。最後就今天的簡報

及查訪行程進行綜合討論。為把握時間，接下來就先進行今天

的簡報。 

七、報告事項： 

(一)台電公司簡報「核二廠除役規劃現況」（略） 

(二)原能會簡報「核二廠除役安全管制作業」（略） 

(三)台電公司簡報「核二廠除役計畫現場訪查行程說明」(略) 

八、訪查會議意見摘錄(依發言先後排序)： 

(一)新北市三石萬金愛鄉協會李菁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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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二廠除役時若發生放射性物質外洩事故，以核二廠

附近現有交通道路而言，可能無法及時疏散當地民眾，未

來需加強疏散道路之建設。建議在石門、萬里區建立ㄧ條

快速道路，在事故時快速疏散民眾，40 年前核一、二建廠

時沒建，現在應該要補建，否則發生像福島電廠輻射外釋

情形時，要如何疏散當地民眾。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我們知道李先生一直很關切疏散道路的問題，有關規

劃建立ㄧ條快速疏散道路，涉及多個部會事務，您的意見

原能會將會紀錄下來，會後再以書面回復。 

(二)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總幹事： 

1. 有關容納核二廠除役過程所產生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

處置場，其先期之性能驗證地下實驗室台電公司是否

有參考國際作法作相關規劃?其建置時程為何?另外建

議規劃實尺寸之處置場驗證模型，以檢驗放射性廢棄

物之地下貯存是否可行。 

2. 到 2028 年時若仍無法完成最終處置場址之規劃，集中

式處置場與放射性廢棄物之原地貯存則為最可能之廢

棄物處置策略，屆時地方回饋金與運轉時相比會增加

或減少？整個除役期間之地方回饋金又如何？除役期

間回饋金理應不少於運轉期間。 

3. 核二廠除役期間台電電廠員工是否會減薪？若是，則

可能打擊工作士氣，建議除役期間比照運轉時敘薪，

這樣除役工作才會做得好。 

4. 核能電廠除役對原能會人員的薪水是否有影響？ 

5. 建議經濟部應該送台電公司人員到國外學習除役技術

，核二廠員工最了解現場狀況，台電有否安排其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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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學習國外除役之技術與經驗。此外為了將除役

技術在地化，促進在地工作機會，也應該安排在地廠

商到國外受訓，這樣除役技術才能在地化。 

6. 請台電公司持續蒐集國際核能電廠除役期間之意外事

故或天災案例，以維持安全。 

7. 台電公司可加強除役產業技術深耕，由產業鏈各環節

人員組成除役國家隊，精進自有技術，並由行政院主

導規劃，進軍國際市場。 

8. 除役期間之回饋金計算應參考緊急應變之輻射污染擴

散地圖。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1. 台電公司已在評估地下實驗室之設置方向，環顧國際

間有關最終處置地下實驗室，可分為泛用型和場址型

，目前台電公司可能朝泛用型地下實驗室推動，此部

分還需向經濟部報告，因此尚未定案。 

2. 除役回饋金在 107 年經過各方的努力，立法院決議在

除役期間之回饋金不會低於營運期間，因此進入除役

之後有關發電部分的回饋金會由後端基金提撥相同的

數額補足，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貯存部分的回饋金，已

訂有相關辦法可依循辦理。 

3. 核能電廠在進入除役之後台電主管的待遇確實會有減

少，但影響並不大；未來核二廠在進入除役前，台電

公司內會比照核一廠在進入除役前的做法，對員工進

行溝通說明。 

4. 台電公司已持續安排總公司及電廠員工前往國外受訓

，有廣泛性的除役規劃和特定性的國外除役技術和經

驗的研習。期間核二廠同仁也有參與；至於國內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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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會同訓練，已超出本公司能夠處理的範圍。 

5. 有關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各個面向，本公司一直持續

在蒐集國際間的相關經驗，也包含高、低放的處置、

貯存和回饋等。 

6.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確立，並不是馬上就不需要核工

專業，三座核能電廠都必須在 25 年的期間內完成除役

工作。過去這一段時間公司內陸續在盤點整個除役技

術需要自我掌握及外界協助的部分，對於整個不同的

拆除或偵測技術是希望能夠自我建立。誠如委員提到

的，以除役計畫的編寫為例，核一廠是完全委託顧問

公司；核二廠自行編寫部分章節；核三廠則完全自行

編寫。目前台電公司是統合自己能力來執行，未來如

果要組成除役國家隊，需要更高行政層級的協助。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原能會人員薪資有一定制度，不會受核電廠除役之影

響，有所增減。 

(三)新北市三石萬金愛鄉協會陳朝南理事長： 

1. 核能電廠除役之核心指導原則為：安全、管理與回饋。

核廢料之安全管理十分重要，須從開始除役、核廢處理

、用過燃料中期貯存到最終處置的規劃與安全管理說明

清楚，本次會議上並無提及，請於下次地方說明會時提

出說明。 

2. 核二廠除役時若發生放射性物質外洩事故，台電公司應

有當地民眾逃生疏散方案。 

3. 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經濟穩定發展，核電的貢獻很大，因

為核電為台灣提供了穩定的電價。但三芝、石門、金山

、萬里之地方經濟，並沒有因為核一、二廠的興建而有



 6 

所提升，每戶年均收入仍大幅低於新北市其他地區均值

，即使核一、二廠即將除役，仍要重視地方經濟振興的

議題。 

4. 有關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場，台電公司須有場址之

規劃方案與時程規劃，並建議政府最近之振興紓困方案

要投資於低放貯存設施。 

5. 當最終處置場選定後，屆時須要運輸核廢料。有關除役

放射性廢棄物之運輸，其運輸動線上之橋梁，須能有足

夠之承載能力。 

6. 短期內除役放射性廢棄物可能原地貯存，而金山是有斷

層通過的地區，是否有相關之地質調查？台電將如何因

應？ 

7. 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之安全監控系統，應須能監看

到每個桶子的情況，台電相關之設計規劃為何。每個廢

料桶是否都作壓力測試？另外早期廢料桶沒有鍍鋅，後

期才有。另外蘭嶼貯存場就有 25.5 億元的回饋金，金

山為何就沒有。 

8. 除役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可能有三至四十萬桶，而且可

能原地貯存很久，相應之回饋金為何？地方有無可能拿

不到錢？另外建議回饋金應於電廠 8 公里範圍內公平

分配。 

9. 建議應參考國外做法，成立核能電廠除役之社區管理監

督委員會，包括監督最終處置場地質的監測。 

10. 建議比照國外之作法，於核能電廠除役前 2 年開始，

每 3個月辦一次公眾參與活動。 

11. 有關核能電廠除役所帶來之工作機會，建議採行工作

機會在地優先享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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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役完成後之核能電廠，建議考量保留安全無輻射之

部分設施，成立核能博物館。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目前回饋要點係以電廠所在地區為主要考量，但鄰近

地區也有回饋金，只是比例不同；金山相鄰萬里和石門，

所以同時會有核一、二廠的回饋金。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1. 下次地方說明會，台電公司簡報要涵蓋到放射性廢棄

物從中期貯存到最終處置的相關規劃內容，並說明二

期乾貯設施要符合什麼法令規範及地質上的要求。相

關資訊該公開就會公開。 

2. 除役期間安全仍然最重要，原能會一定會重視乾貯的

地質議題，但今日主要討論的是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

作業，其他議題在此先不討論。 

(四)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郭慶霖執行長: 

1. 核電廠是否能如實除役，台電公司及原能會應清楚說明

。目前核一、二廠乾貯分別因新北市府以水保、逕流廢

水議題而受到阻礙，最主要的問題是新北市地方首長與

地方民眾擔心核廢料會長期放在北海岸。 

2. 台灣核廢料相關法令不完備，僅有低放選址條例，並無

高放選址條例，也沒有專責機構。建議下次說明會把這

些問題列出來，讓大家討論。 

3. 尊重政府對蘭嶼的政策決定，但蘭嶼人沒有用核電，但

要負責核廢料，這並不合理。25.5 億的補助對核廢處置

沒有實質幫助，只造成了核廢持續在蘭嶼。國家用金錢

收買蘭嶼原住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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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須要加強社會溝通，讓社會了解核電廠除役之情況。 

5. 原能會若組改後降級為三級機關，將會減弱對台電之管

制能力。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溝通是很重要的事，原能會也在學習。相關提問內容

有涉及跨部會事項，本會將列入紀錄，並於 8 月 7 日地方

說明會時，請台電就可以說明部分盡量提出完整說明。 

(五)環境法律人協會張譽尹理事長： 

1. 請原能會或台電公司提供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意見(共

328 項)及答覆澄清內容，以及 31 項重要管制事項之內

容(或提供下載點或網頁連結)。原能會簡報提供現行網

址的最後更新時間，只到 108 年 10 月 9 日(按，此為網

頁改版時間，實際內容會隨除役進程更新)。另外 31 項

重要管制事項定稿後請上網。 

2. 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 條第 4 項授權制定

之「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第

2 至第 6 條規定，發現除役許可審查程序欠缺公民參與

機制(例如：開放民眾旁聽發言或提書面意見、網路直

播、除役計畫書全文上網資訊公開等等，讓公民可以與

審查委員面對面，委員則可以透過言詞直接接觸公民意

見)建議修辦法；若來不及修訂，也應實質執行。增加

公民參與機制，有下列功能： 

(1) 將來核三廠的除役計畫審查程序可以更完整。 

(2) 核電廠除役與核廢處置(含中期貯存與最終處置)的

知識，透過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愈普及化，其實

都有助於「除魅」，對於未來最終處置場址的選址及

建設，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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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役的過程應提供高頻率的公民參訪教育活動，這有助

於地方創生與地方社會除役。 

4. 除役所生的相關人力需求與工程需求，應優先由在地居

民或產業來滿足。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1. 修法有其程序，不見得來得及，但可以朝實質方向強化

公民參與。 

2. 增進公民參與、民眾教育，也是未來的努力方向。 

(六)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劉志堅會長： 

1. 地方溝通不足，如金山雖非核電廠所在地，但在兩座核

電廠中間，回饋未適當考量金山所在位置。 

2. 環保署環評審查有民眾參與機制，建議原能會可納入參

考。重要管制事項亦建議將環保署環評過程時各方表達

之意見納入。 

3. 請注意地方對「發展」的期待。對往後電廠廠址是否可

再利用為不同用途，也應考量。 

4. 台電公司對高、低放核廢料之未來處理(置)，尚無適當

對策與作法，法令也不完備。應速提出整體的短、中、

長期的解決作法與規劃。 

5. 對高低放核廢處理、處置、尋址、溝通、回饋等之法令

，仍不周全，應儘速修訂這些法令。 

6. 應重視由核電廠導致輻射的影響、威脅，對環境與民眾

的長期監測，並做長期深入的監測及專案調查研究。 

台電公司初步回復說明： 

目前回饋要點係以電廠所在地區為主要考量，但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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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也有回饋金，只是比例不同；金山相鄰萬里和石門

，所以同時會有核一、二廠的回饋金。 

原能會初步回復說明： 

1. 環保署與原能會各有權責，環評過程的意見會由環保

署依權責進行追蹤，但我們也會了解台電公司辦理情

形。 

2. 有關法令部分，我們會將意見帶回，請會內權責單位

考量。 

(七)張錦豪議員金山服務處李國昌主任： 

1. 本次活動為何忘記邀請金山地區相關利害關係人與會

？ 

2. 建議可以在金山地區多辦一些說明會。 

3. 反對除役後放射性廢棄物放在原地。 

4. 請政府來金山地區辦理核廢料貯存議題公投。 

原能會初步回覆說明 

我們會將意見帶回納入考量，也歡迎參加 8 月 7 日地

方說明會。 

(八)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吳碧霜執行長： 

1. 在除役階段是把核能風險與社會溝通的好時機，可以強

化民眾溝通環節。建議透過更多中介組織，與利害關係

人溝通。 

2. 可以思考如何培養不同年齡層的環境教育志工，融入現

有教育，成為能源教育的一環，此需跨部會溝通。另須

培養現有社區工作人員溝通解說能力。 

3. 可以從民眾想理解的環節切入，舉辦工作坊，或讓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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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除役之取樣檢測工作。以借重民眾的力量、民眾的

智慧，來翻轉除役的力量。 

4. 建議可進行除役不信任地圖盤點，了解民眾仍不信任的

點在那，成為除役階段的互動理解與降低不信任感之努

力目標。 

5. 核電除役可以與再生能源接軌，讓民眾可以了解並支持

，進而到行動，以促成更多再生能源之發展。另外拉進

相關部會，跨部會跨領域合作也很重要。最後是除役後

之地方創生的議題。 

原能會初步回覆說明： 

再生能源部分，涉及其他部會之權責；相關意見我們

會記錄下來。 

 

九、結語 

再次感謝各位在這次訪查活動所提的寶貴意見，所有意見

原能會都會紀錄並公布在對外網頁上。另外，原能會也預定於

109 年 8 月 7 日，在萬里區公所舉辦地方說明會，傾聽在地居民

聲音和意見，相關資訊也都會公布在原能會對外網頁，屆時亦

請大家能夠撥冗參加，以提供更多的建言供本會審查作業之參

考，謝謝大家，今天的活動到此結束。 

十、散會（14 時 30 分） 

 


